
副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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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聯絡人：紀憲珍　副研究員
電話：02-2737-7550
傳真：02-2737-7674
電子信箱：hcchi@nstc.gov.tw

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　函

受文者：人文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9日
發文字號：科會文字第11500429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會116年度「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國內訪問研究計

畫」，自即日起受理申請，請於115年8月31日（星期一）

前檢附相關文件備函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，請查照轉

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項國內訪問研究計畫之執行期限自116年8月1日起，期

間以6個月至2年為限，請轉知所屬並鼓勵優秀之助理教授

或副教授等級提出申請。

二、被推薦人於同一年度不得同時申請本會「補助科學與技術

人員國外短期研究」。

三、辦理申請時， 請貴機構被推薦人至本會網站

(https://www.nstc.gov.tw)進入「學術研發服務網」之「人

社學者國內訪問研究」系統，輸入並傳送申請文件。

四、請推薦機構使用本會「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管理作業」系

統，點選「專題研究計畫線上彙整／人社學者國內訪問研

究類」，製作列印申請名冊，備函向本會提出申請。

五、有關本會補助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國內訪問研究方案

、申請書及合約中須包括項目等相關資料，請至本會網站

點選「學術研究／補助獎勵辦法及表格／補助專題研究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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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／人文社會學者國內訪問研究方案」，並參考列印使用

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（共158單位）
副本：中央研究院、本會綜合規劃處、人文處


